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5年度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苏教高函﹝2015﹞12号

各有关本科高校：
　　根据《教育部高教司201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有关问题的说明》（教高司函〔2015〕24号）要求，现将2015年度全省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权限说明
　　（一）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议、报教育部审批或备案：
　　1.新设置尚未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以下简称《目录》）的新专业；
　　2.新设置医学大类（代码：10）和公安类（代码：0306和0831）专业。
　　（二）由省教育厅形式审核、报教育部审批或备案：
　　1.新设置除“（一）2”以外的目录内专业；
　　2.新设置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3.调整已设置专业的学位授予门类；
　　4.调整已设置专业的修业年限；
　　5.撤销已连续五年不招生的专业。
　　二、新设置专业的申报程序
　　（一）校内审议和公示：组织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对拟申报专业进行审议，并形成审议意见。审议通过后的专业材料，在本校主页的显要位置公示，时间不少于一周。
　　（二）网络申报和公示：7月1日至31日，申报高校将专业申报材料提交到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与管理平台（网址：http://www.bkzy.org，以下简称平台），并提交学校负责人签字的专业申报材料（扫描件，下同）和校内专家组织审议意见。
　　（三）部分专业报送书面材料：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议的专业，请于9月4日前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一式两份寄送至江苏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邮编：210024），其中医学大类专业的“相关部门意见”请代拟，但暂不盖章；公安类专业的“相关部门意见”请完整出具。
　　调整、撤销专业参照上述程序执行。
　　三、其他事项
　　（一）省教育厅依据《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实施细则》，充分尊重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各校应依据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定位，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依据区域优化产业结构导向，按照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在师资、实验室、课程和经费投入等办学条件均具备的情况下，科学慎重地增设新专业，充分体现“保证质量，控制数量”的要求。教育部每年同意每校审批与备案的专业一般不会超过4个。
　　（二）新设置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业，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议；专家一般不少于5人，其中外省专家不少于3人；专家名单由高校提出建议，报省教育厅审定。新设置医学大类专业，由省教育厅和省卫生厅联合组织专家进行会议评议论证。
　　有关文件、表格可从江苏教育门户网站（http://www.ec.js.edu.cn）行政公文栏目下载。联系人：徐庆，联系电话：025-83335558、8333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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